
 

➢ 與通識科目相關的問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◼ 如何辨識「純的通識課程（只能當通識）」、「不純的通識課程（可當通識，也可當選修）」和

「基本能力課程（可當通識-上限 6 學分，也可當選修）」： 

 

（一） 臺大課程網：也是看 A數字後面有沒有*號 

 

   

 

 

（二）myNTU 的修課檢視表：看 A 數字後面有沒有*號 

 

     

其中，基本能力課程（顯示 AB 者）的性質是「一般選修學分」，也可計入「通識學分」最多 6 學分，不

屬於任何領域，也不能自成一個領域；多於 6 學分就回歸到「一般選修」喔！ 

 

◼ 其他限制和注意事項 

1. 超修的通識課程，有*號者，可計入選修學分，並且學分數可切割（例如 1 學分計為通識，1 學分

計為選修） 



2. 你以經濟系畢業，所以你修的經濟系開的通識課（如經濟學原理與實習、賽局與生活），以及經濟

系規定為必修的科目（如經濟學原理與實習），都不計入通識學分。 

3. 僑生、國際學生限修「大學國文：僑生、國際生國文上、下」等相關課程，所以國文一定要修到 6

學分，不能用通識來充抵。 

4. 經濟系的指定領域是 A123478，若你修 15 學分的通識課（也就是下述 B、C 方案），則至少要從

前述選 3 個領域各至少修一門課，然後其他領域別都可以修。若你修 12 學分的通識課（下述 A 方

案），則只要選 2 個領域就可以。這一條的依據在這裡（臺大共教中心的頁面），截圖： 

 

➢ 修完多少國文＆通識學分才能畢業？               
如果你認真看過「必修課程查詢系統」，就會對於國文和通識該修幾學分有所疑問：一邊說通識要修 15學

分，共同必修（含國文和英文）要修 12學分，圖表上又說共同必修+通識為 24學分 （？）

 

原因在於國文和通識 A1~A4可以相互充抵 3學分，但卻沒有說清楚，因此我整理了圖表如下： 

 

➢ 以學分結構分成三種修課方式，同學選擇 ABC 任一種皆可 

A：[國文（6）+英文（6）]+通識（12）＝24 學分 

B：[國文（6）+英文（6）]+通識（15）＝27 學分      都可以，注意一般選修學分就好 

 

C：[國文（3）+英文（6）]+通識（15）＝24 學分       (詳見下表所列) 

 

http://cge.ntu.edu.tw/?page_id=169
http://140.112.161.31/NTUVoxCourse/index.php/uquery/index


以 109 年之後入學之標準為例: 

方

式 

共同必修 通識 系必修 

指定選修 

(系內選修) 

一般選修 

(系外選修) 

A 12 12 

34 32 

38 

B 12 15 35 

C 9 15 38 

總畢業學分均為128 學分 

以 106-108 年入學之標準為例: 

方

式 

共同必修 通識 系必修 

指定選修 

(系內選修) 

一般選修 

(系外選修) 

A 12 12 

40 26 

38 

B 12 15 35 

C 9 15 38 

總畢業學分均為128 學分 

 


